	著作權聲明---:::

	著作權聲明：
1.「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」網站上刊載之所有內容，除著作權法規定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（如法律、命令、公務員撰擬之講稿、新聞稿等--請參考著作權法第9條規定）外，其他包括文字敘述、攝影、圖片、錄音、影像及其他資訊，均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2.上述不得為著作權標的者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歡迎各界廣為利用。
3.本網站資訊內容受著作權法保護者，除有合理使用情形外，應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後，方得利用。
4.上述〝合理使用情形〞，說明如下：
(1)本網站上所刊載以「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」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，即著作人為「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」者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重製、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，利用時，並請註明出處。
(2)本網站上之資訊，可為個人或家庭非營利之目的而重製。
(3)為報導、評論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引用本網站上之資訊，引用時，並請註明出處。
(4)其他合理使用情形，請參考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之規定。
5. 除了合於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一非移除或變更權利管理電子資訊，否則無法合法利用著作；或者因為錄製或傳輸系統轉換時，技術上必須要移除或變更的情況之外，本網站所標示之權利管理電子資訊，未經許可，不得移除或變更。

	
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---:::

	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：
感謝您蒞臨「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全球資訊網」〈以下簡稱本站〉！
您個人的隱私權，本站絕對尊重並予以保護。請務必詳細閱讀下列資訊，瞭解本站如何蒐集、應用及保護您所提供的個人資訊。如果您對於以下條款有任何疑問或意見，歡迎在網頁之電子信箱或電話與我們聯絡。
以下的隱私權政策，適用於您在本站活動時，所涉及的個人資料蒐集、運用與保護，但不適用於與本站功能鏈結之網站。
凡經由本站鏈結之網站，不論是由全國各級政府機關獨立經營或是其他機關、團體、公司與本站聯名經營，各網站均有其專屬之隱私權政策，所有關於個人資料的保護，適用各該網站的隱私權政策，本站不負任何連帶責任。 
個人資料之蒐集
‧ 使用本站所提供的各項線上申請服務，依辦理需求請申請人提供個人資料，如姓名、聯絡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等個人最新、最真實之資料。
‧ 在本站瀏覽及下載檔案，本站不會蒐集任何有關個人的身分資料。
‧ 為提昇本站的服務品質，本站會記錄使用者上站的 IP 位址、上網時間以及在網站內所瀏覽的網頁等資料，這些資料僅供本站進行流量和網路行為調查的總量分析，或對全體使用者進行分析。
‧ 本站有義務保護各申請人隱私，非經您本人同意不會自行修改或刪除任何個人資料及檔案。除非經過您事先同意或符合以下情況始得為之： 
o 經由合法的途徑。 
o 保護或防衛相關使用者的權利或所有權。 
o 為保護本站權益。
‧ 本站絕不會任意出售、交換、或出租任何您的個人資料給其他團體、個人或私人企業。但有下列情形者除外： 
o 配合司法單位合法的調查。 
o 配合相關職權機關依職務需要之調查或使用。 
o 基於善意相信揭露為法律需要，或為維護和改進網站服務而用於管理。
個人應盡之義務
‧ 凡為本站使用者，皆有義務維持並更新其所屬個人資料，並確保該資料為正確、最新以及完整。若您提供任何錯誤或不實的資料，本站有權拒絕您以該帳號使用網站之全部或部份服務。
‧ 維持密碼及帳號的機密安全，是本站與您共同的責任。您的密碼或帳號遭到盜用或有其他任何安全問題發生時，請您立即以電子郵件通知本站，以便資訊人員協助處理。 
‧ 確保每次連線完畢，均會登出帳號使用以保護個人帳號不會遭到其他人濫用。若您是與他人共享電腦或使用公共電腦，切記要關閉瀏覽器視窗，以防止他人讀取您的個人資料。 
‧ 凡為本站使用者之行為應遵循國內、外法律規範，並且對於個人所屬帳號、密碼所發生之情事負全部責任。
資訊安全政策 
‧ 個人資料之蒐集及運用 
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只就其特定目的，做為承辦所提供服務之用，不會任意對其他第三者揭露。 
使用本網站時，本網站將自動收集下列資訊：日期和時間、您所擷取之網頁、您所在之網址、您的瀏覽器種類、您對本網站網頁所做行動（如下載等）及成功與否。這些資訊可能被用來改善本網站之效能。 
對本網站造成重大負荷的網址上的行為進行監測。
‧ 資訊安全權責與教育訓練
對處理敏感性、機密性資料之人員及因工作需要須賦於系統管理權限之人員，妥適分工，分散權責並建立評估及考核制度，及視需要建立人員相互支援制度。 
對離（休、停）職人員，依據人員離（休、停）職之處理程序辦理，並立即取消使用各項系統資源所有權限。 
依角色及職能為基礎，針對不同層級人員，視實際需要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及宣導，促使員工瞭解資訊安全的重要性，各種可能的安全風險，以提高員工資訊安全意識，促其遵守資訊安全規定。
‧ 資訊安全作業及保護
建立處理資訊安全事件之作業程序，並課予相關人員必要的責任，以便迅速有效處理資訊安全事件。 建立資訊設施及系統的變更管理通報機制，以免造成系統安全上的漏洞。 依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，審慎處理及保護個人資訊。 建立系統備援設施，定期執行必要的資料、軟體備份及備援作業，以便發生災害或儲存媒體失效時，可迅速回復正常作業。 
‧ 網路安全管理
與外界網路連接之網點，設立防火牆控管外界與內部網路之資料傳輸及資源存取，並執行嚴謹的身分辨識作業。 機密性及敏感性的資料或文件，不存放在對外開放的資訊系統中，機密性文件不以電子郵件傳送。 定期對內部網路資訊安全設施與防毒進行查核，並更新防毒系統之病毒碼，及各項安全措施。 



